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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校字〔2025〕21 号

关于评选 2023—2025 年度离退休工作
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深入

践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认真学习全国

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精神，鼓励和表彰我校

离退休先进集体和个人，大力弘扬敬老爱老的光荣传统，引导激

励广大离退休干部积极发挥正能量，现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

2023—2025 年度离退休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。具

体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评选项目

（一）先进集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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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离退休工作先进集体；

2.敬老爱老先进集体；

3.离退休分会先进集体；

4.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。

（二）先进个人

1.离退休工作先进个人；

2.敬老爱老先进个人；

3.离退休分会先进个人；

4.老有所为先进个人；

5.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。

二、评选范围和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深刻领

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

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

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认真执行党和国家关于离

退休工作的方针政策，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助老传统美德。

（二）具体范围和条件

1.先进集体

（1）离退休工作先进集体

评选范围：各二级部门

评选条件：贯彻落实学校党委关于加强离退休工作的各项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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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，领导班子重视离退休工作，相关工作列入部门年度工作计划；

注重老同志作用发挥，引导参与“银龄计划”等；支持离退休教

职工开展活动；主动开展走访、慰问等人文关怀活动；注重情感

交流，主动开展情况通报等。有具体举措、典型事例。

（2）敬老爱老先进集体

评选范围：各二级部门、各分团委

评选条件：有组织、有计划开展敬老爱老活动。积极开展政

策咨询、数字培训、医疗保健、文体活动、志愿服务等公益助老

活动；积极搭建老有所为平台，为老同志发挥作用创造条件。有

典型事迹、工作亮点。

（3）离退休分会先进集体

评选范围：各离退休分会

评选条件：分会班子团结协作，骨干作用发挥有力，认真完

成离退休工作主管部门的工作任务，积极组织本分会的离退休教

职工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各类活动，关注离退休老同志思想状

况，关怀离休老干部、特困、空巢老人等群体，积极开展朋辈帮

扶。

（4）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

评选范围：各二级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

评选条件：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积极开展关心下一代各

类活动，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、心理疏导、学业指导与职

业生涯规划等方面发挥作用突出的集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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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先进个人

（1）离退休工作先进个人

评选范围：各部门从事离退休工作的相关人员

评选条件：熟悉离退休工作业务，作风扎实，任劳任怨，在

为老服务工作中，尊重老同志，用心用情、细心耐心，积极为老

同志排忧解难；认真做好离退休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，引导老同

志发挥正能量作用，不断提升为老服务质量。

（2）敬老爱老先进个人

评选范围：各部门参与离退休工作的相关人员

评选条件：热情服务离退休老同志；积极组织或参与政策咨

询、数字培训、医疗保健、文体活动、志愿服务等公益助老活动，

在敬老爱老助老方面有典型事迹。

（3）离退休分会先进个人

评选范围：各离退休分会负责人

评选条件：为人公正公平，团结分会成员，掌握分会成员基

本情况，能够积极组织本分会的离退休教职工开展有益于身心健

康的各类活动，认真完成主管部门部署的工作任务，关怀本分会

离休老干部、特困、空巢老人等群体，得到老同志认可。

（4）老有所为先进个人

评选范围：离退休人员

评选条件：关心国家、社会、学校发展，坚持开展科学研究、

教书育人、社会服务等方面工作，积极参与“银龄计划”，为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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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增添正能量，在离退休教职工中树立

良好典范，事迹突出，影响广泛。

（5）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

评选范围：各级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员

评选条件：注重言传身教，积极参与关心下一代各类活动，

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、心理疏导、学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

划等方面发挥作用突出的个人。

三、评选办法

（一）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评选工作，严格按照文件要求，

对照评选范围和条件，认真做好组织评选推荐工作。

（二）先进集体由各部门、团体根据本部门离退休工作实际

进行总结、申报。

（三）参评先进个人的在职人员由本部门推荐申报，离退休

人员由本人申请及所在离退休分会推荐申报。

四、材料及报送要求

（一）申报先进集体的部门和申报先进个人的在职人员，均

需填写申报表，纸质材料需部门负责人签字、加盖部门公章。

（二）申报先进集体的离退休团体和申报先进个人的离退休

人员，事迹材料均需所在团体的负责人签字，其中先进集体材料

报离退休工作处盖章。

（三）请各部门和个人于 9月 26日前报送材料至离退休工

作处 2号楼 214室。联系人：于博；联系电话：8367315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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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东北大学 2023—2025年度离退休工作先进集体

申报表

2.东北大学 2023—2025年度离退休工作先进个人

申报表

东北大学

2025年 9月 5日

东北大学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 2025 年 9月 5 日印发


